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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 县 司 法 局

郏县司法局“信易+法律援助证明事项告知承

诺制”工作实施方案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关于申请人经济困难

状况核查方式的规定，结合郏县实践情况，深化法律援助受理审

查工作改革，全面推进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诚信承诺制，规范

实施要求和方式等，改变原申请法律援助需提交乡镇政府和有关

部门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一、依据和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经济困

难申请法律援助的，申请人应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法律援

助机构核查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可以通过信息共享或者由申请

人进行个人诚信承诺。

本实施方案是对这一规定的实施性举措和具体化规定；更加

便利当事人申请法律援助，深化减证便民。

二、 适用对象

本实施方案适用于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或者代

为申请的近亲属，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



—2—

条件限制的事项，以及申请人有关信息能当场核实的情形，不需

要承诺。

法定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事项，如英雄烈士近亲属为维

护英雄烈士的人格权益，见义勇为行为主张相关民事权益，再审

改判无罪请求国家赔偿，遭受虐待、遗弃或者家庭暴力的受害人

主张权益等；申请人有关信息能当场核实的情形，如能当场查验

持有最低生活保障、最低生活保障边缘证，以及持有其他有明确

规定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特殊对象证明材料，或者通过信息

共享查询能够查实其为符合规定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况的特

殊对象等。

三、 主要内容

(一)规范方式和流程。申请人在法律援助服务窗口现场申

请法律援助时，以填写和签署《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状况及

诚信承诺书》的方式，依法如实说明申请人及家庭经济困难状况，

并对填写内容的真实性、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法律后果等作出书

面承诺。

(二)加强核查监督。法律援助机构可以通过政务大数据部

门信息共享、电询函询、实地查询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对申

请人的经济困难状况进行事中、事后核查，查验申请人填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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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情况的真实性；对他人反映有关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审查的

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三)落实虚假承诺责任。经查实当事人以虚假承诺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获得法律援助的，依据法律援助法的规定，由司法

行政部门责令受援人支付已实施法律援助的费用，并给予五千元

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其虚假承诺的信息将被列入法律援助经济

困难诚信承诺失信名单，并限制当事人再次以经济困难诚信承诺

方式申请法律援助。

四、 适用范围

本实施方案在全县范围内适用。

申请人填写和签署的《法律援助经济困难状况诚信承诺书》

以及核查情况，由法律援助机构作为法律援助受理审查的重要材

料，统一归入法律援助案卷。

2022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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